
 

第 1章 中国的公共服务改革 

主题概要 

 

十年来，中国政府对其公共服务系统展开了大范围改革，涉及广

至公务员斟选、聘用、培训、评估、奖惩、补偿和纪律等方方面面。

本章逐一回顾了这些要素。 

 

本章指出，过去十年间公共服务系统的效能有所提高。然而究其

成果，或许却是部分地得益于公共服务改革以外的其他因素，例如中

国的教育系统的进步。自 1980 年以来迅速普及的高等教育为公共服

务部门造就了众多公务员人才。 

 

中国的公共服务系统的发展水平还很不均衡。为简化讨论，我们

可将其看作为两个系统：其一以工作绩效为导向，通过竞争机制选拔

最优异的人材，根据业绩给予奖励，对违纪和腐败行为进行惩处；另

一个则是现实运作中政府成为最终雇主，人才选拔的标准繁杂众多，

而其中某些标准可能同具体岗位没有关系，奖金水平由职位决定，并

以较严重的违纪和腐败为特征。（两者间无疑还有不少过渡层次。） 

 

大量的证据表明，以工作绩效为导向的系统主要存在于中央及富

裕的沿海地区，而传统的系统则集中在较贫困的内地。要提高这些较



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系统，很大程度上需依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；

而其经济发展也在于有高度称职并切实负责的政府机构的领导管理。

为打破贫困同领导不称职两现象伴生的关系而进行干预，是政府在不

远的将来要面临的重要任务。 

  

本章就上述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参考： 

 

· 提高合法性和可问责性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为政府服务，公共

服务部门的人事政策和实施应尽可能地透明化。例如，除了现下

互联网已提供的资料以外，人事部还应创建并维护一个公众可接

触到的公务员数据库，定期公布公务员的人数规模、分布状态、

性别分配、年龄分布和教育背景等信息。发布这类信息有助于提

高公众对公共服务部门、尤其是对其服务公平度的信任。 

· 在现有机制以外，应减少以至杜绝通过其他途径加入公共服务

系统的特例。为加强公共服务系统的先进性，包括复员军人在内

的所有公务员入门级职位的候选人都应参加并通过公务员入门考

试。 

· 为减少腐败现象，权威部门应严格保证干部轮岗制度应尽可能

地广泛落实，领导干部、其工作部门及其家属须定期地接受审计

检查。 

· 向贫困地区的人员投入应重点通过培训和从发达地区引进有经

验的干部来提高当地人力资源水平。 



·，公务员收入应维持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水平并由地方制订标准。

为确保此标准，须定期开展收入水平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，公务

员报酬标准的制订当参考调查结果。 


